国内探亲报销办理流程

符合探亲条件的在职教职工每次探亲前需填写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工探亲申请表》。

经所在单位人事负责人批准（人事负责人需在《申请表》中“单位意见”一栏签署同意给假天数及起止日期，签名，加盖公章）后才能探亲。
探亲时，需在《探亲申请表》上加盖亲属单位公章，如亲属无工作单位，则需请居委会或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，以证明前往探亲；未加盖公章者，不予报销车船费。 

探亲回校后，到本单位人事负责人处销假（人事负责人需在《申请表》中“销假证明”一栏填写该同志销假的具体日期及是否超假，签名，加盖公章）。
填写《华东师大外埠出差报销单》（此表在财务处网站下载）。

凭《探亲申请表》、《外埠出差报销单》及往返车船票（票的反面需本人签字）到人事处审核后，再到财务处报销。
办公地址：闵行办公楼1015室      电话： 54344832
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周云

探亲的条件：

在我校工作满一年的在职教职工，与配偶不住在一起，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，可以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；与父亲、母亲都不住在一起，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，可以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。但是，职工与父亲或与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假日团聚的，不能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。
报销办法：

1、报销标准：市内交通（不含出租车）、长途汽车、火车硬席（硬座、硬卧）、高铁/动车二等座或轮船（不包括旅游船）三等舱的费用。

2、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，在本人（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）30%以内的，由职工本人自理，超过部分由学校负担。 


